
附件 2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19 年度）

单位：（盖章）中共武汉市江汉区委政法委员会

项目名称 见义勇为奖励经费 财务负责人 易涛 联系电话 85481691

项目科室 综治督导科 项目负责人 何东 联系电话 85481578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10 10 4.2 10 42% 4.2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10 10 4.2 — 42%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- - - — - —

其他资金 - - - — - —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鼓励人民群众弘扬正气
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鼓励人民群

众弘扬正气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

指标值

实际

完成值
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

析及改进措

施

产出指标

（50）

数量指标 - - - - - -

质量指标

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

建设，鼓励人民群众见义

勇为，弘扬正气，奖励和

保护见义勇为人员

奖励和

保护见

义勇为

人员

奖励和

保护见

义勇为

人员

40 40 -

时效指标 - - - - - -

成本指标 支出控制在预算内
控制在

预算内

控制在

预算内
10 10 -

效益指标

（30）

经济效益

指标
- - - - - -

社会效益

指标

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

社会的要求，通过对见义

勇为人员的表彰奖励和

保护，鼓励人民群众见义

勇为，弘扬正气，以加强

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

加强社

会主义

精神文

明建设

加强社

会主义

精神文

明建设

15 15 -

生态效益

指标
- - - - - -

可持续影

响指标

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

建设，鼓励人民群众见义

勇为，弘扬正气

加强社

会主义

精神文

明建设

加强社

会主义

精神文

明建设

15 15 -

满意度

指标（10）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

见义勇为人员满意度 100% 100% 10 10

总分 100 94.2

说明：

1、“年度指标值”：年初未设立 2019 年预算绩效目标的项目，“年度指标值”的设定，来源于“市（区）

级目标”“单位自定目标”“历史标准”“行业标准”“经验标准”和“制度标准"等。

2、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：从指标值设置是否合理、指标值是否可获取、指标未完成原因（政策、制

度、管理）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。


